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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 

作为起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起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，我们在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拟

审议的《关于终止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签订解除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协议的议案》等相关文件的基础上，现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

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 

公司自筹划本次交易事项以来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积极组织相

关各方推进本次交易工作，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反复探讨和沟通。

由于双方就本次交易方案中的部分重要交易条款无法达成一致，本次重大资产

购买已不具备继续推进的条件。 

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充分调查论证后，公司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

重组具有重大不确定性，为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，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，

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事项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计划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是基于审慎判断并充分

沟通协商之后做出的决定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起步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终止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签订解除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协议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二

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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